
近日，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检
察院控告申诉检察部门充分发
挥一体化履职优势，通过“控申+
业务”联合接访工作模式，成功
化解了一起疑难复杂的民事执
行监督信访案件，申请人最终主
动撤回监督申请，实现了定纷止
争、息诉息访的良好效果。

本案申请人李某系一起民
事诉讼案件的被告，在民事案
件审理期间，其因一起刑事案
件被判处刑罚。李某刑满释放
后，对法院的民事执行程序和
执行数额产生质疑，遂向宽城
区人民检察院申请民事执行监
督。控申部门办案人经审查认
为，该案涉案时间跨度长、案情
较为复杂，需从实体法律适用
和执行依据角度进行深入释
明，这样才能既解法结，又解心
结。为此，控告申诉部门与民
事检察部门沟通，发挥“大控
申”一体化履职优势，采取“控
申+业务”联合接访的方式，邀
请民事检察部门检察官参与信

访接待工作。
接访中，检察官首先从法

律适用和执行依据角度进行释
法说理，围绕执行程序、执行数
额等焦点问题，对李某的诉求
进行针对性回应；其次帮助李
某捋顺应执行款项明细，并对
执行依据进行说明；最后从权
利保障等角度进行补充说明，
积极安抚李某情绪，引导其理
性表达诉求。经过两部门检察
官的共同释法说理，申请人疑
虑得到有效化解，主动提出撤
销监督申请。

该案的成功化解，是宽城区
人民检察院内部协同联动一体
化履职的一次成功尝试。控告
申诉部门发挥“小窗口”大作用，
敏锐研判信访风险；业务部门立
足专业特长，精准切入争议焦
点。“控申+业务”联合接访打造
大控申格局，共同将信访矛盾纠
纷化解在基层，实现了法律监督
与信访维稳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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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降横财”真能安心收下？
现实中，因转账操作失误导致钱款
错付的情况并不少见，有人心存侥
幸企图据为己有，却不知这种行为
已触犯法律。近日，长春市绿园区
人民法院审结一起典型不当得利
纠纷案件。

2025年11月，从事生意经营
的孙某辉需向王某亮转账40000
元，却因日常转账频繁、历史转账
对象多为王姓，操作时不慎将款项
转入陌生的王某星名下招商银行
账户。发现转错后，孙某辉第一时
间联系王某星沟通退款事宜，但王
某星虽在通话中承认自身身份，却
以“并非本人过错”为由百般推诿，
始终回避返还款项的核心问题，明
显有将该笔钱款据为己有的意
图。多次催要无果后，孙某辉为维
护自身合法权益，持银行转账流
水、通话录音等证据将王某星诉至
法院，请求判令其返还40000元不
当得利款。被告王某星未到庭参
加诉讼亦未向法院提交书面答辩

意见。
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系典型的

不当得利纠纷，核心争议焦点在于
王某星的行为是否构成不当得利
及是否应当返还钱款。

孙某辉因操作失误转错款项
的事实有银行转账流水佐证，通话
录音亦能证实王某星确认收款且
拒绝返还，证据链条完整。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百
八十五条规定，得利人没有法律根
据取得不当利益的，受损失的人可
以请求其返还取得的利益（三种法
定除外情形除外）。本案中，王某
星作为涉案银行卡所有人，与孙某
辉之间无任何合同约定或法律规
定的债权债务关系，其收取40000
元款项缺乏合法依据，且该收款行
为直接导致孙某辉产生财产损失，
完全符合不当得利“没有合法依
据，一方获得利益而使他人再受损
失”的事实状态。同时，《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二条明
确规定，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取得

不当利益的人返还该利益。王某
星明知款项系他人误转仍拒绝返
还，主观上具有过错，其“并非本人
过错”的抗辩不能成为非法占有他
人财产的合法理由。

综上，法院依法判决王某星于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孙某辉
返还不当得利款40000元。

法官说法：民法典不仅是保护
公民合法权益的“权利法典”，也是
规范民事行为的“行为指南”，没有
法律根据取得的利益不受保护。
法官提醒大家转账时务必仔细核
对收款人姓名、账号、开户行等关
键信息，避免因操作失误造成财产
损失；若收到不明来源款项，应及
时核实归属并主动联系权利人或
银行协助返还，切勿心存侥幸私自
占用，即便自身无过错，只要取得
利益缺乏合法依据即构成不当得
利，需承担返还义务，明知系他人
误转仍据为己有还可能面临赔偿
资金占用利息等额外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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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太感谢法官了！若不是
你们加班为我解冻账户，这笔生意
恐怕就要泡汤了！”近日，被执行人
李某顺利支付货物定金、完成经营
资金周转后，特意致电长春市宽城
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对执行法官高
效履职、暖心便民的务实举措连连
致谢。一起普通执行案件，因宽城
法院深入践行善意文明执行理念，
精准甄别划分失信规避与无心失
能情形，最终实现案结事了、多方
共赢，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司法为民
的初心使命。

此前，李某因一起民事纠纷，
未在法定期限内履行生效判决确
定的法律义务，申请执行人王某遂
依法向宽城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法院依法对
李某名下银行卡、微信支付账户采
取冻结强制措施。当晚7时许，李
某筹备货款、准备支付合作定金
时，突然发现账户已被冻结，当即
意识到系自身逾期未履行生效法

律判决义务，被法院依法采取强制
执行措施。情急之下，李某通过法
院官方微信公众号公示信息，快速
查询到执行局办案法官联系方式。

“当时我心里万分焦急，本以为
法官早已下班休息，没想到电话很快
就接通了。”李某感慨道。彼时，执行
法官仍在单位加班攻坚办案，在耐心
倾听李某的实际困境后，悉心为其释
法明理，详细告知其足额清偿全部债
务后，即可办理解除账户冻结的法律
依据及具体办理流程。

明晰相关法律规定与办理流程
后，李某当即向亲友筹措资金，连夜
将全部案款足额汇入法院指定专用
账户。宽城法院执行局核实案款全
额到账后，第一时间依托线上执行办
案系统加急办理解封手续，仅用时
40分钟便完成李某银行卡、微信账
户的全部解冻恢复工作，助力其及时
支付合作定金、抢抓商业机遇，切实
保障了个人正常生产经营周转。

该案办理过程中，宽城法院坚

决摒弃“一冻到底、一执了之”的机
械执行模式，针对李某非恶意逃避
执行、因疏忽逾期未履行且全程主
动配合整改的实际情况，坚持惩戒
与包容并重、强制与善意并行。在
义务人足额履行法律义务后，第一
时间解除司法强制措施，最大限度
降低执行行为对群众日常生活、市
场主体经营发展的不利影响。以有
温度的司法举措为经营主体松绑解
困、减负护航，全力助力市场主体稳
健经营、良性发展，真正实现执行有
力度、司法有温度、发展有保障的法
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统一。

下一步，宽城法院将持续对标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工作部署要求，
不断深化执行事务公开，牢固树立
善意文明、精准审慎执行理念，严
格落实失信分级分类惩戒及信用
修复机制，以优质、高效、暖心的司
法服务，为辖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筑牢坚实司法保障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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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市民孙大娘将一面
锦旗送到了长春市公安局朝阳
区分局南湖派出所，还感激地
对民警说道：“正是因为咱们民
警的及时干预，才守住了我这3
万块钱！”

事发当天，孙大娘接到了
一通陌生电话，对方表示孙大
娘的抖音软件开通了免密支
付，“这样别人就能把你的钱转
走了，我们打电话就是想提醒
您一下，如果您需要的话，我们
可以帮您取消！”

听到对方这样的说辞，孙
大娘想都没想就同意了对方的
提议，“他让我点开一个网址下
载个软件，还说和我共享屏幕可
以更方便地指导我，我正在那一
步步地弄呢，就听着敲门声，一
开门发现是咱们民警……”

原来，就在孙大娘接听那
通电话的同时，正在派出所值

班的民警韩兵就收到了反诈
中心下达的预警劝阻指令。
在联系孙大娘的过程中，孙大
娘的手机始终处于“正在通话
中”，民警立即意识到问题的
严重性，火速前往孙大娘家
中，挂断了老人的这通电话，
及时制止了她的转账行为。

面对“一头雾水”的孙大
娘，民警一边将手机和全屋网
络全部关机重启，一边耐心向
大娘剖析骗局，讲解诈骗套
路。在听到民警的解释后，孙
大娘后怕不已：“要不是咱们
民警来得快，我这几万块钱就
打了水漂了。”

为表达感激之情，孙大娘
特意定制了锦旗送到派出所。
她激动地说：“这面锦旗代表了
我对民警的深深谢意，是他们
守护了我的养老钱。”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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